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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7-6946

聯絡人：管世應

電　話：02-7736-5938

受文者：國立嘉義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1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三)字第109009090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銓敘部解釋令影本 (0090908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銓敘部有關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規定解釋令影本1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09年6月18日部法二字第

1094946775號令辦理，並附解釋令影本1份。

二、另該部106年3月27日部法二字第1064209183號令、108年11

月25日部法二字第1084876756號書函，以及該部歷次函釋

與本令釋未合部分，均自109年6月18日起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國立嘉義大學

1090006770　109/07/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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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 條

條文內容

法規名稱： 公務人員考績法

法規類別： 考試 ＞ 銓敘部 ＞ 考績目

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，分別依左列規定：

一、平時考核：獎勵分嘉獎、記功、記大功；懲處分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

    。於年終考績時，併計成績增減總分。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，無

    獎懲抵銷而累積達二大過者，年終考績應列丁等。

二、專案考績，於有重大功過時行之；其獎懲依左列規定：

 (一) 一次記二大功者，晉本俸一級，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；已

      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，晉年功俸一級，並給

      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；已敘至年功俸最高俸級者，給與二個月

      俸給總額之獎金。但在同一年度內再因一次記二大功辦理專案考績

      者，不再晉敘俸級，改給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。

 (二) 一次記二大過者，免職。

前項第二款一次記二大功之標準，應於施行細則中明定之。專案考績不得

與平時考核功過相抵銷。

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為一次記二大過處分：

一、圖謀背叛國家，有確實證據者。

二、執行國家政策不力，或怠忽職責，或洩漏職務上之機密，致政府遭受

    重大損害，有確實證據者。

三、違抗政府重大政令，或嚴重傷害政府信譽，有確實證據者。

四、涉及貪污案件，其行政責任重大，有確實證據者。

五、圖謀不法利益或言行不檢，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，有確實

    證據者。

六、脅迫、公然侮辱或誣告長官，情節重大，有確實證據者。

七、挑撥離間或破壞紀律，情節重大，有確實證據者。

八、曠職繼續達四日，或一年累積達十日者。

資料來源：全國法規資料庫

列印時間：109/07/08 16: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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